
关于“江西师范大学智能连续制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基坑监测、上部结构沉降观测工作的询价通告

根据工作安排，我校需委托具备专业监测资质的机构，承接 “江西师范大学智能连续制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的基坑监测及上部结构沉降观测工作。为保障项目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现面向市场公开询价，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服务机构积极参与报价。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先骕楼以南、方荫楼以北，由南北两栋主楼及连接两楼的连廊组成。项目总用地面积10254.08㎡，总建筑面积13094.47㎡，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0075.90㎡、地下建筑面积3018.57㎡（含人防地下室 1990.23㎡）；地基基础采用筏板基础，部分区域为独立基础，基坑最大开挖深度超5米。项目计划开工日期为2025年12月中旬，施工工期310日历天。
二、监测及沉降观测范围、周期
（一）基坑监测
1.监测范围：支护结构顶部水平位移监测、支护结构顶部竖向位移监测、周边建筑物沉降监测、周边道路及地面沉降监测。
2.监测周期：基坑开挖前开展2次初始监测，后续持续监测至土方回填至设计地面标高为止。具体监测频次、技术细节等以服务方提交并经我校确认的专项监测方案为准。
（二）上部结构沉降观测
1.观测范围：建筑物沉降观测、位移观测、特殊变形观测。
2.观测周期：自建筑物±0.000m 以上结构施工开始，持续至工程竣工且沉降达到稳定状态。具体观测频次、技术标准等以服务方提交并经我校确认的专项观测方案为准。
三、服务核心要求
（一）响应时效
服务单位在接到我校正式委托监测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须组织人员进场开展工作；每期监测工作完成后 4小时内，须向甲方（江西师范大学）及监理单位提交当日监测报表。若监测过程中发现数据异常或存在安全隐患，须第一时间提交异常情况报表，并立即通报我校及相关主管部门，同时配合制定应急处置意见。
（二）安全保障
基坑工程监测需兼顾基坑自身施工安全，以及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市政公用设施的安全与正常使用；上部结构沉降观测需保障建筑物在施工阶段及后续使用期间的结构安全，同时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监测过程中若发现安全风险，需及时预警并协助落实防控措施。
（三）报告交付
地下室结构施工完成且土方回填至地面后，服务方须提交基坑监测最终报告；上部结构沉降观测全部完成后，须提交沉降观测最终报告。所有监测（观测）方案及报告需严格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技术标准（如《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2019、《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2020 等）及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的专项验收要求，确保具备合规性与有效性。报告需包含监测数据、分析结论、安全评估及整改建议等完整内容。
（四）责任承诺
服务方对监测（观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报告的完整性、合规性承担全部责任，严禁数据造假、报告虚假编制等行为。若因数据误差或报告失实造成工程损失，我校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五）现场监测作业要求
1.人员管理：进场监测人员须具备相应专业资格证书（如注册测绘师、工程测量员等）及同类项目监测经验，熟悉本项目监测方案及现场安全规范。进场前需接受我校及监理单位的安全培训和技术交底，佩戴齐全个人防护用品（安全帽、反光背心等），遵守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定，不得擅自进入非监测区域。
2.设备要求：监测所用仪器设备（如全站仪、水准仪、测斜仪等）需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进场时须提供设备检定证书备查。仪器设备应定期维护校准，确保测量精度符合项目技术要求，监测过程中若设备出现故障需立即停机检修，避免影响数据准确性。
3.点位管理：监测点布设需严格按照经确认的方案执行，确保点位选址合理、牢固稳定，便于观测且不易受施工干扰。监测点需设置明显标识，注明点位编号、布设日期等信息，服务方需负责监测点的保护与维护，若因施工或其他原因导致点位损坏、移位，需及时补设并重新进行初始观测，相关费用由服务方承担。
4.作业规范：监测作业需严格遵循国家及行业现行技术标准，按照方案规定的观测方法、精度要求开展工作。观测过程中需做好现场记录，详细记录观测时间、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风力等）、仪器型号、观测人员等信息，原始记录需真实完整、字迹清晰，不得随意涂改，如需更正需按规范签字确认。
5.现场协调：服务方需服从施工现场统一管理，提前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沟通协调监测作业时间，避免与施工工序发生冲突。作业过程中若需占用施工场地、使用施工设施等，需提前报备并获得许可，不得影响工程正常施工进度。
6.应急处置：监测期间若遇暴雨、大风、地震等极端天气或突发地质灾害，需立即停止现场作业，撤离至安全区域；灾后需第一时间对监测点及仪器设备进行检查，确认无异常后再恢复监测，若点位受损需及时补测并分析灾害对监测数据的影响。
[bookmark: _GoBack]7.环保要求：现场作业需遵守环保规定，妥善处理施工垃圾、仪器包装等废弃物，避免污染校园环境；作业过程中尽量降低噪音、减少扬尘，维护校园正常教学科研秩序。
四、报名截止时间及材料要求
（一）报名截止时间
2025年12月22日17:00（以材料实际送达时间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二）报名材料要求
报名材料需以快递邮寄或现场提交方式报送，提供以下材料复印件1份（A4规格、双面印刷并装订成册，封面注明“江西师范大学新智能连续制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监测及沉降观测询价报名材料”，且封面加盖单位公章）。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需清晰体现企业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等关键信息，加盖单位公章）；
2.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已办理“三证合一” 或“五证合一”的企业，仅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即可）；
3.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证明，加盖单位公章）；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5.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若报名代表非法定代表人，需提供此材料，授权委托书需明确授权范围、授权期限，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报名代表为法定代表人的，无需提供）；
6.专业技术能力及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监测资质证书、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证书及资格证书、仪器设备检定证书等，加盖单位公章）；
7.报价一览表（需分别列明基坑监测、上部结构沉降观测的单项单价、工程量、合价及总报价，报价需含人工、设备、检测、报告编制、税费、点位保护、应急处置等所有相关费用，加盖单位公章）；
8.监测及观测方案（需依据国家现行技术标准、规范，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编制，明确监测 / 观测依据、技术路线、监测点布置、频次、数据处理方法、安全保障措施、现场作业管理细则等核心内容，加盖单位公章）；
9.单位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加盖单位公章）；
类似项目业绩证明（提供近 3 年同类建筑工程监测项目合同复印件或中标通知书，加盖单位公章，至少提供 2 项）。
所有报名材料需统一装袋密封，密封袋封口处骑缝加盖单位公章，材料需齐全、规范、真实有效，若存在材料缺失、未按要求加盖公章、信息虚假等情况，将直接视为报名无效。
五、联系方式及材料送达地址
（一）项目联系人及电话
周老师：13507914688；蔡老师：18170082626
（二）材料邮寄（送达）地址
地址：南昌市紫阳大99号江西师范大学基建管理处；邮编：330022（备注：快递邮寄时请选择可追踪物流的快递公司，注明“监测及沉降观测询价报名材料”，避免材料丢失；现场提交的，需联系项目联系人确认接收时间）。
六、其他说明
1.本次询价仅为项目前期市场调研及价格征询，我校不承诺最低报价单位中标，最终合作单位可结合报价、资质实力、技术方案、服务口碑、类似项目业绩等综合因素确定；
2.报名单位提交的所有材料不予退还，我校对材料信息严格保密，仅用于本次询价工作；
3.若对本询价通告有疑问，可在工作日（9:00-12:00，14:30-17:00）联系项目联系人咨询；
4.服务方需配合我校及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提供监测过程中的原始记录、仪器校准证明等相关资料供核查。



江西师范大学基建管理处
202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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